








1

附件 1

申报说明

一、曾获国家级、吉林省或长春市“友谊奖”称号的外

国专家，不能重复申请本次“长春友谊奖”。

二、曾获长春市“优秀外国专家”称号的外国专家，可

以继续申请本次“长春友谊奖”。

三、以事业单位名义申报的需在《长春友谊申请表（2020

年度）》中相应位置填写主管部门及其意见；企业无需填写

主管部门及其意见。

四、《关于申报 2020 年度“长春友谊奖”候选人的通知》

可到长春市科技局官网下载，也可联系长春市科技局外国专

家服务处工作人员领取。

五、为方便及时解答申报单位的咨询、通报友谊奖获奖

情况，请各单位确定一名联络人实名加入长春市外国人工作

QQ 群：377628673，并注明所在单位和本人姓名。申请表电

子版可在上述群文件中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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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归档编号:

长春友谊奖申请表

（2020 年度）

聘请单位(盖章)：

主管部门：

聘请单位联系人 ：
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

长春市科技局（长春市外国专家局）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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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照姓（大写）
中文
译名

小2寸免冠彩
色照片粘贴处护照名（大写） 学历

国 籍 性别 年龄

国内聘请单位
（中英文全称）

受聘期间担任的职务

实际在华
时间（年）

是否持有《外国
人来华工作许
可》，请注明证

件号码

来华前工作单位
或派遣单位

曾获何种奖励
（国内外）

2021年预计在华时间
（如： 5月-7月）

主要贡献：（1000字以内，此部分内容将进行宣传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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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
单位
意见

（公章）
负责人（签字） 职务 年 月 日

主管
部门
审核
意见

（公章）
负责人（签字） 职务 年 月 日

市政
府审
批意
见

（公章）
负责人（签字） 职务 年 月 日

填写说明：
1、外国专家及聘请单位等信息均为必填项，相关内容将被用来制作获奖专家奖牌及表彰文件，申报

单位请确认信息真实准确，联系人手机保持通畅。
2、申报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16日。
3、申请表格式、页数请勿随意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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